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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人社就发〔2010〕99号

2010年05月07日 

 

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

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2号，以下简称《通知》）的精神，进一步做好维护

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学习领会《通知》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医学研究证明，乙肝病毒经血液、母婴及性接触三种途径传播，日常工作、学习或生活接触，如同一办公室

工作（包括共用计算机等办公用品）、握手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不会传染乙肝病毒。解决好乙肝病毒携带者入

学、就业受限制问题，是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客观要求，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推动社会公平就业。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通知》，深刻领会《通知》精

神，全面掌握《通知》要求，充分认识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就业权利的重要意义。要结合本地区实

际，制定工作方案，建立工作责任制，确保把《通知》要求落到实处。各服务窗口单位要组织开展专门培训，准

确了解《通知》的内容、要求和意义，以便全面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二、加强对人力资源市场、用人单位的监督管理 

   各区（县）要加强对人力资源市场中用人单位招工（聘）活动的日常监管，指导用人单位全面落实《通知》

的各项要求。要在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中，将及时制止、纠正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体检时违反规

定检查“乙肝五项”作为重要内容。要严格按照修订后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操作手册开展

相关体检工作。要指导和督促事业单位在公开招聘体检中按要求取消相关乙肝项目检测。要进一步规范“三支一

扶”等基层就业项目选拔体检项目，按要求取消乙肝项目检测。 

   三、加强对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各区（县）应认真贯彻落实就业促进法、教育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及相关法规和规章，面向各级各类教

育培训机构开展政策宣传。除卫生部核准并予以公布的特殊职业外，督促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在入学体检中取

消乙肝项目检测，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的就学权利。对违规进行乙肝项目检测或以学生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为

理由拒绝招收或要求退学的，要及时制止、纠正，给予通报批评。 

   四、加强人力社保监察和争议调解工作 

   各区（县）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督促其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对违反规定的，人力社保监察部

门要严格依法查处。调解仲裁部门要对因涉及乙肝歧视发生的劳动人事争议依法进行调处。 

   五、设立投诉、举报电话 

   市局利用现有12333人力社保咨询热线，对外宣传解释相关政策，告知相应的投诉、举报途径和方式。各区

（县）要结合实际，设立并公布受理投诉、举报的电话。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确保电话接线员掌握相关政策

规定。 

   六、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积极做好宣传引导 

   各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指定相关负责人牵头，相关科

室负专责，系统内各单位相互配合，明确工作任务，落实工作责任。要加强与教育、卫生部门的联系和协调，相

互配合，密切协作，共同推进《通知》的落实。要依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社区基层平台等组织开展宣传，采取

送政策上门等方式，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全面、准确了解政策规定。确实有对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实施就业歧视

的，应引导劳动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各区（县）要积极组织开展《通知》落实情况专项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在8月底前报市局就业促进处（失业

险处）。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